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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我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的
隐私，您能帮我出具一份离婚证明
吗？”

“没问题，只要你提交一份申请
书，法院核实后，就可以为你出具《离
婚证明书》。”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依据当
事人申请，出具了首份《离婚证明书》，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彰
显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据了解，在该离婚纠纷案件中，
原告董某与被告杜某在婚后育有一
子，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因感情不
和时常发生争执。2022年11月，董
某曾向宽城法院起诉离婚，法院驳回
了董某的离婚诉讼请求。2024年4
月，董某再次向宽城法院起诉要求与
杜某解除婚姻关系。法院受理案件
后，最终判决准予离婚。后经董某申
请，宽城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审核
申请条件后，为其出具了宽城法院首
份《离婚证明书》。

《离婚证明书》仅载明当事人姓

名、身份证号、生效法律文书案号、婚
姻关系解除时间等必要事项，隐去了
离婚案件的具体事实和与婚姻状况
无关的隐私信息，充分保护了当事人
的隐私，也方便当事人日后办理再
婚、户口变更、银行贷款等事项。

法官说法：
一、法律依据。2018年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
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第41条
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离婚的
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
以为当事人出具离婚证明书”。

二、什么是《离婚证明书》？《离婚
证明书》是由法院为离婚案件当事人
制作的，证明离婚案件当事人离婚事
实的书面证明。

三、为什么要出具《离婚证明
书》？法院之所以向判决或者调解
离婚的当事人开具《离婚证明书》，
是因为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在离婚后
办理再婚、户口变更、买房、银行贷
款等事项时，为证明自己的婚姻状

况，须向有关部门出具法院的判决
书或者调解书。由于这些法律文书
对当事人各项情况记载非常详细，
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夫妻感情破裂的
原因、夫妻或个人财产情况以及子
女状况等个人隐私内容，会使当事
人感到尴尬和不便。而《离婚证明
书》不仅涵盖了裁判文书及生效证
明相关内容，隐去了个人隐私信
息，而且加盖法院公章，具有同样
的法律效力。

四、《离婚证明书》和离婚证有什
么区别？1.制作机关不同。离婚证是
男女双方合法解除夫妻关系的法律文
书，由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明
书》是指由人民法院为离婚案件当事
人制作的，证明离婚案件当事人离婚
事实的书面证明，由人民法院颁发。
2.产生程序不同。离婚证需要在民政
局等部门办理离婚登记，而《离婚证明
书》一般在法院调解、判决离婚，且裁
判文书生效后由法院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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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财产可供执行，如何
变“僵局”为“破局”？近日，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激活交叉执行效能，转变
办案思路，成功化解一起合
同纠纷“钉子案”。

2022年 4月，李某向当
地法院申请执行其与李某某
的合同纠纷案件，当地法院依
法向李某某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李某某未主动履
行生效文书确定的义务，也未
书面申报其财产情况。

首轮执行中，经过财产
调查，未发现李某某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多方查询无果
后，当地法院对其采取限制
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等措施，并依法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

2023年11月，长春市中
级人民法院按照全面推进交
叉执行工作要求，指定该案

由二道法院执行，案件受理
后，执行干警多次查控财产、
车辆登记信息、不动产登记
信息、住房公积金情况均无
果；向中国移动、电信、联通
查询其电话号码也显示无入
网信息；向其住所地社区调
查亦是无财产、不在家、无法
联络。

执行法官主动出击，多
次走访其亲朋好友，经多番
努力终于联系上被执行人李
某某，并将其传唤至二道法
院，鉴于被执行人李某某拒
不履行又未报告财产，二道
法院准备对被执行人李某某
采取司法拘留。

在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
和法律威慑下，被执行人终
于同意履行款项支付义务，
其主动与家人联系，将案款3
万余元全部履行完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
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涉企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时，通过“面对
面+背对背”调解说理的方式
使被告主动履行付款义务，
原告随之撤诉，达到案结事
了、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原告吉林某公司与被告
刘某是多年的生意合作伙
伴，2021年6月，双方签订采
购合同，约定由吉林某公司
向被告刘某提供价值58万
元货物。刘某在收到货物后
仅支付了54万元货款，仍余
4万元至今尚未支付。经多
次催要未果，原告吉林某公
司将被告刘某诉至九台法
院，要求被告刘某立即给付
拖欠货款。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
王卓秉持“快速解决纠纷、促
进和谐营商”的原则，仔细审
查卷宗证据材料，寻找案件
突破口，快速掌握案情和矛
盾焦点。经多次与被告刘某
沟通发现，刘某手中有足够
资金周转，且有意向一次性
向原告吉林某公司偿还全部
货款，但因刘某欠下货款后，
双方矛盾激化、互不信任，至
今没有核对账目，致使货款

拖欠至今没有偿还。
一纸裁判说来容易，但想

要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维护
好人民群众与民营企业之间
的合法权益，就要采取最有针
对性的解决方法。为查清双
方之间的账目往来，法官先对
双方账目逐笔计算核对，后将
原、被告双方一同约至法院，
由原被告双方“面对面”将账
目逐一列明核对，双方均认可
重新核算的未结金额。账目
核对清楚后，法官又采用“背
对背”调解的方式，分别和吉
林某公司与刘某分析利弊得
失，双方本就是长期合作伙
伴，账目结清有利于互利共
赢，达成长远合作关系。最终
被告刘某当庭一次性给付拖
欠的全部货款，原告吉林某公
司对该案申请撤诉。

下一步，九台法院将积
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
依法办理好涉企案件，平等
保护民、商事主体的合法权
益。切实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筑牢法治为民初心，写好法
治惠企答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执行局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某工程公
司与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案
件中，查封了该房地产公司开发的
某小区153套房屋，后续陆续收到该
小区李某等127名买房人提交的执
行异议材料。买房人集体来到法
院，要求尽快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该小区项目2010年底开始拆
迁，2011年初开工建设，期间开发公
司遇到资金周转困难，于2023年被
融资方、施工方和材料商起诉后申
请强制执行，执行程序中查封小区
多套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

执行干警通过询问异议人并翻
阅证据材料，了解到此127个执行异
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97名购房人
均在查封前已经与该房地产公司就

购买案涉房屋签订《内部认购协议
书》，已向该房地产公司支付案涉房
屋全部购房款，且自2017年起一直
居住使用案涉房屋至今，所购买的
房屋性质均为住宅，符合最高人民
法院司法解释中排除执行的法定条
件；第二类为30名异议人主张购买
房屋，但房屋系工程款抵账或存在
借名买房、多次转卖等复杂情况，对
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是否有理，不能
直接作出判断。

按照执行审查程序，对127名购
房人提出的案外人异议，应立127件
执行异议案件进行审查，作出执行
裁定并告知当事人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的权利，但异议案件审查耗时较
长，会给当事人带来诉累并占用大
量的司法资源。

二道法院执行局分类施策破
题，对97名购房人开展执行异议“靠
前审查”，执行干警崔凯等与立案一
庭庭长张楠楠认真研究案情，分批
接待购房人，核实证据材料，依次记
入登记表格，97组材料梳理完成后，
向申请执行人耐心释法明理，建议
解除查封。申请执行人听取法官解
读相关法律规定，接受法院工作意
见，主动申请解除对97套房屋的查
封。

对30名存在复杂情况的异议案
件，执行干警移交到执行局裁决团
队加快排庭审查，通过司法程序做
出结论。至此，这起涉127人异议案
件得以妥善处理，获得买房人、申请
执行人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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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二道法院成功化解一起积案

司法惠民惠企护营商
案件快调快撤化纠纷

长春宽城法院发布首份《离婚证明书》

为进一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
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反有组织犯罪
法》内容的认识和理解，近日，长春市
九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走进
长春市九台区沐石河街道八家子村，
开展普法宣传及法律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张延龙法官通过向
八家子村村民发放《反有组织犯罪
法》相关宣传手册，围绕《反有组织
犯罪法》的制定背景、意义及发挥效
用等方面内容，深入浅出地进行了
讲解，剖析了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

表现形式以及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的
方式和途径。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村民普及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
形式，并为村民解答法律相关问题，
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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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审查靠前工作 提前解封减少诉累

法官送法进乡村 普法宣传“零距离”


